
解釋字號 釋字第279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0年05⽉17⽇

解釋爭點 勞保條例「省（市）政府」何意？

解釋文 　　勞⼯保險條例第⼗五條，有關各類勞⼯保險費由省（市）政

府補助之規定，所稱「省（市）政府」，係指該省（市）有勞⼯

為同條第⼆款⾄第四款規定之被保險⼈者⽽⾔，與該省（市）政

府是否直接設立勞⼯保險局無關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本件聲請解釋機關台北市議會審查台北市政府預算，認該府

依⾏政院勞⼯委員會對勞⼯保險條例之規定所持⾒解，編列勞⼯

保險補助預算，與該條例第五條規定不合，聲請統⼀解釋，依司

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定，應予受理，合先說明。

　　勞⼯保險條例第⼗五條規定，同條例第六條第⼀項第七款、

第八款、第八條第⼀項第四款及九條之⼀所定各類勞⼯保險費由

省（市）政府分別予以百分之⼆⼗或百分之四⼗之補助，旨在減

輕轄區內，無⼀定雇主或⾃營作業⽽參加職業⼯會、漁會，參加

海員總⼯會或船⻑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，或被裁減資遣⼈員⽽

⾃願繼續參加勞⼯保險等勞⼯之保險費負擔，藉以保障勞⼯⽣

活、促進社會安全，係省（市）政府在勞⼯福利上應負之義務。

所稱「省（市）政府」，係指該省（市）有上述勞⼯參加勞⼯保

險為被保險⼈者⽽⾔。⾄同條例第五條規定：「在中央勞⼯保險

局未成立前，得劃分地區，委由各該區內勞⼯⼈數較多之省

（市）政府直接設勞⼯保險局，辦理勞⼯保險業務……」係為兼

顧現實情況⽽設，與該省（市）政府是否直接設立勞⼯保險局無

關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張承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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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鄭健才 

本件台北市議會認未設勞⼯保險局之省市政府，不應負擔勞⼯保



險之補助費，⽽台北市政府之⾒解則反是；台北市議會因⽽聲請
本院為統⼀解釋（非憲法解釋）。依左列理由，應不受理。 
⼀、主權在⺠之政治制度，⺠意在基本上有不可限制性，極其所
⾄可以修憲。故立法權屬於議會（中央或地⽅之⺠意機構）時，
議會代表⺠意作成之決議為議會獨⼒完成之⾃主決議，非政府機
關（包括司法機關）所能於事前加以⼲預。雖在法治國主義下，
此決議如受違法（包括違背憲法、法律或命令）之質疑者，仍須
受司法機關之「司法審查」（包括違憲審查），以決定其效⼒是
否發⽣；然此審查係事後審查，並非事前之⼲預。 
屬於議會⾃主決議之事項，司法機關既僅有某種程度之事後審查
權，若於事前⼲預議會之決議，此決議究係代表⺠意抑係代表司
法，即有疑問。若謂係代表⺠意，豈非司法創造⺠意；若謂代表
司法，則議會變成司法之傳達機關，⽽司法機關就此決議進⾏事
後的「司法審查」，亦變成「⾃⼰審查⾃⼰」矣。 
議會若⽢受司法機關事前之⼲預，是為「棄權」（放棄⾃⼰之⾃
主權）；司法機關若果為事前之⼲預，是為「越權」（膨脹⾃⼰
之審查權）。其後果較之司法機關淪為議會之「法律顧問」者，
尤為嚴重。（釋字第⼀八五號解釋云，司法院所為之解釋，有拘
束全國各機關及⼈⺠之效⼒。故本院如應議會之聲請⽽為解釋，
即有拘束議之效⼒，形成⼲預，⽽非⽌為議會之「法律顧問」⽽
已。) 
⼆、本院釋字第⼆號解釋明⽰憲法解釋與統⼀解釋不同。中央或
地⽅機關適⽤法律或命令發⽣疑義，皆應⾃⾏研究，以確定其意
義⽽為適⽤，殊無許其聲請司法院統⼀解釋之理由。本件台北市
議會⾏使預算審議權，與台北市政府⾏使預算提案權，就適⽤勞
⼯保險條例第⼗五條，有不同之⾒解，彼此既處於監督者與被監
督者之關係，為監督者之議會，⾃應依其⾃⼰確信之⾒解⽽為決
議，猶之審判者與起訴者之⾒解不同時，審判者應依其⾃⼰確信
之⾒解⽽為裁判然。為被監督者之市政府，若認此決議為有效，
則應予執⾏或送請覆議，覆議後如維持原決議，市政府應即接
受。若認此決議因與中央法令牴觸⽽無效，則視制定該法令之中
央機關或其上級機是否聲請本院為統⼀解釋（市政府本⾝因須受
議會決議之拘束，不能為此聲請）。若不為此聲請，等於原決議
仍為有效。若為此聲請，則由本院予以統⼀解釋，就原決議是否
因與中央法令牴觸⽽無效，作終局的判斷。此為現⾏地⽅⾃治制
度惟⼀應遵循之解決途徑（參閱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、台
北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⽅⾃治綱要第⼗三條、台北市議會組織規
程第三⼗七條、釋字第⼆五九號解釋等）。台北市議會既未依其
所謂未設勞⼯保險局之省（市）政府不應負擔勞⼯保險補助費之
⾒解，作成該項補助費不予編列預算之決議，⾃更無決議是否因
與中央法令牴觸⽽無效之歧視問題。即使有之，依前所述，亦應
由中央制定該法令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聲請解釋，⽽不能由議會
⾃⼰聲請解釋。 
若議會⼀⾯放棄其不應編列該項預算之⾒解⽽仍通過該項預算，
⼀⾯⼜附以「該項預算之能否動⽀須經⼤法官解釋」之條件者，
則係附條件之預算，⽽將條件之是否成就，繫於⼤法官之決定。
⼤法官可之，等於代議會確定的通過預算；⼤法官否之，等於代
議會確定的刪除預算。將欲司法代替立法，以⾏使其預算審議權



乎？ 
三、多數贊成「受理」之⼤法官，亦已有「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
⾒解不同，不得聲請統⼀解釋」之顧慮；因⼜改以「台北市議會
係與⾏政院勞⼯委員會⾒解不同」，作為「受理」之理由。微論
台北市議會從未作此主張（⾒原聲請函全文）；即使作此主張，
由於地⽅議會之決議受不得與中央法令牴觸，否則無效之拘束
（⾒前述），台北市議會除認中央法令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得依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⼀款聲請本院為憲法解釋
外，依同法第七條，仍不得聲請本院為統⼀解釋。 
四、維護憲法秩序，憲法解釋固為必要途徑。惟統⼀解釋，祇在
消除各機關⾒解之歧異；並非謂統⼀後之⾒解，即屬合憲；與憲
法秩序⾃無直接關聯。⽽統⼀解釋，經由訴訟途徑（⺠刑或⾏政
訴訟），即可達到，故我國早期之統⼀解釋，係依附於審判機
關。現⾏憲法賦⼤法官以統⼀解釋權，⽽法律並未定位⼤法官為
受理訴訟之審判機關；以致⼤法官之統⼀解釋，不但可以統⼀司
法以外各機關間⾒解之不同，甚⾄可以統⼀司法以外各機關與最
終審判機關（司法）間⾒解之不同，形成司法權重複⾏使，⽽不
免於「司法之外⼜有司法」之譏。此種使司法⼆元化之統⼀解
釋，為外國所未⾒，其存在價值令⼈懷疑。外界早有「⼤法官應
多作憲法解釋，少作統⼀解釋」之期盼。吾⼈就統⼀解釋案受理
之尺度，嚴守分際（司法⾃制），猶恐不及，⽽⼜刻意放寬之，
誠不能無滋蔓難圖之憂也。 

相關法令 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7條(47.07.21)

勞⼯保險條例第5條、第6條第1項第7款、第8款、第
8條第1項第4款、第9條之1、第15條(77.02.03)

相關文件 抄台北市議會聲請函

（七九）八、⼀議（⺠）字第四⼆三五號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勞⼯保險條例第⼗五條規定勞⼯保險費之負擔所稱之「省

（市)政府」，究係指同條例第五條規定之設勞⼯保險局之「省

（市)政府」，抑為同條例第四條規定勞⼯保險之主管機關之

「省（市）政府？」因台北市政府所持之⾒解與本會之⾒解不

同，爰提請⼤院轉⼤法官會議統⼀解釋，俾便遵循，並杜爭議。

說 明：

⼀、本會⾏使預算審查權，審查八⼗年度台北市政府勞⼯局所列

勞⼯保險補助費預算，認為依勞⼯保險條例第⼗五條規定勞⼯保

險費之負擔所稱之省（市）政府，應為同條例第五條所規定之設

勞⼯保險局之省（市）政府，因此，台北市政府不得編列該筆勞

⼯保險補助費預算，⽽應由設勞⼯保險局之省（市）政府⾃⾏負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9&ldate=1958072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980&ldate=19880203&lser=001


擔。惟台北市政府認為勞⼯保險條例第⼗五條規定之勞⼯保險費

之負擔所稱之省（市）政府，應為同條例第四條所規定勞⼯保險

之主管機關所稱之省（市）政府，故台北市政府應編列是項勞⼯

保險補助費預算。

⼆、由於勞⼯保險補助費關係勞⼯權益與社會安全，本會甚表重

視；惟依法該項補助費究係應由勞⼯保險主管機關之省（市)政

府抑為設勞⼯保險局之省（市）政府負擔，在爭議未釐清前，本

會決議暫時凍結該筆預算之動⽀，並決議：「原則同意，但應由

市議會提請⼤法官會議解釋時，始得動⽀」。

三、檢陳相關資料如附件（⼀）（⼆）。

議⻑ 陳 健 治 出國

議員 陳 世 昌 代⾏

（本件聲請函附件略）




